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兴安盟本级部门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办法的通知  
　　兴署字〔2017〕173号
　　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兴安盟本级部门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办法的通知
　
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直有关部门：
　　现将《兴安盟本级部门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11月27日
兴安盟本级部门管理使用财政资金
国有资产资源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办法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科学管理和合法、合规、安全使用，落实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使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提高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使用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避免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损失浪费和流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的兴安盟本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财政资金是指财政拨款、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国有资产资源处置、出租、出借收入及对外投资收益、政府性债务收入等。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是指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拨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资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国有资源是指国有自然资源、国有公共资源、政府信誉和政府拥有的信息、技术等资源及其他国有资源。国有自然资源包括国有土地、矿产资源、内河湖泊、地表水、地下水、地热等；国有公共资源包括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政府投资建设的风景名胜区以及开发权、特许经营权、无线电频率资源、公共空间使用权，政府投资建设的各类公共设施的开发权、使用权、冠名权、特许经营权，政府投资建设的道路、公共场地等。
　　第六条本办法所称主体责任包括管理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部门（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部门（单位）的主体责任。
　　第七条本办法所称监督责任包括内部监督责任和外部监督责任。内部监督责任是指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部门（单位）的日常监督责任。外部监督责任是指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责任。
　　第八条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部门（单位）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应遵循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明确权责、界定责任、公开透明、有效实施、依法监督、依法依纪追责问责的原则。兴安盟本级部门（单位）所属二级、三级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由兴安盟本级部门（单位）负责监督落实。
　　第九条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单位）应当担负共同的主体责任是：
　　（一）建立责任分解和落实机制。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部门（单位）要将主体责任层层进行分解，科学划分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等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界限，确保工作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把责任压细压实。
　　（二）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部门（单位）应当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内部审计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77号）有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做到监督无死角、无盲区。
　　（三）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检查制度。部门（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完整的内部监督检查制度，每一年度应当对部分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资源管理、分配、调度、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加强对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使用情况的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促进提高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资源使用效益。
　　（四）建立问题整改落实制度。部门（单位）对于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审计机关作出的决定，应当建立整改落实制度，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位。整改落实情况应当列入部门（单位）年度考核。
　　第十条管理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部门（单位）应当担负的主体责任是：
　　（一）制定权责清单。部门（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权责清单，将每一项权利和其对应的责任予以细化。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职必追究。
　　（二）建立科学决策制度。部门（单位）对分配、调度、拨付的大额财政资金和重大国有资产资源，应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三）建立责任追究制度。部门（单位）应当建立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责任追究制度，依法依纪追责问责，切实解决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和乱作为等问题。
　　第十一条使用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资源部门（单位）的主体责任是：
　　（一）依法取得。部门（单位）结合事业发展需要和实际，按照规定程序和办法，依法如实编制申请财政资金预算和项目实施方案、国有资产资源使用方案，不得虚报、瞒报，不得骗取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资源。
　　（二）依法使用。部门（单位）取得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后，应当严格按照申请的财政资金预算和项目实施方案、国有资产资源使用方案的规定要求，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依法使用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资源。
　　（三）注重绩效。部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科学合理、易于考核、检查的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绩效评价制度和办法，对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资源使用效益进行客观评价，并及时将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反馈给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部门（单位）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发布或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单位）以及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应当把本办法规定的各自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内容予以细化，公布在本部门（单位）网站，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
　　第十三条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责任。对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单位），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审计机关负有监督责任，并要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监督全覆盖。具体监督责任是：
　　（一）依法履职尽责。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分别按照各自的法定职责，根据兴安盟盟委和行署工作安排和年度工作计划，对兴安盟本级部门（单位）贯彻落实本办法规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情况进行检查，监督部门（单位）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兴安盟行政公署报告。
　　（二）监督责任履行方式。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履行监督责任，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以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为载体，从源头入手，按照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流向，重点检查财政专项资金、国有资产资源的管理、使用情况，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效益作出评价。
　　（三）依法依纪处理。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对部门（单位）未按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和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规予以处理。
　　（四）实行“一案双查”。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时，要坚持“一案双查”。既要查清当事人的违法违纪事实和应负的责任，又要查清部门（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承担的责任，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管理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资源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施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不认真履行监督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及其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委各部委，盟直各委、办、局，各企业、事业单位，中区直垂直管理单位：
　　兴安盟行政公署办公室文电科2017年11月27日印发
